
保險業作業委託他人處理應注意事項部分規定修正

規定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為保障消費者權益及規

範保險業作業委託他人

處理(以下簡稱作業委

外)應注意之事項，特

訂定本注意事項。 

保險業應將本注意

事項內容依保險業內部

控制及稽核制度實施辦

法第五條第一項第十五

款規定納入內部控制作

業之處理程序。 

一、為保障消費者權益及規

範保險業作業委託他人

處理（以下簡稱作業委

外）應注意之事項，特

訂定本注意事項。 

保險業應將本注意

事項內容依保險業內部

控制及稽核制度實施辦

法第五條第一項第十四

款規定納入內部控制作

業之處理程序。 

配合一百十三年五月七日修

正並自一百十四年一月一日

施行「保險業內部控制及稽

核制度實施辦法」第五條第

一項第十四款，已移列至同

項第十五款，爰修正第二項

引用款次。 

三、保險業對於涉及依保險

法令規定得從事之業務

項目或客戶資訊之相關

作業委外，除法令另有

規定者，依其規定辦理

外，以下列事項範圍為

限： 

(一)資訊系統之資料登

錄、處理、輸出、

交寄，資訊系統之

開發、監控、維

護，及辦理業務涉

及資料處理之後勤

作業等。 

(二)保險契約有關之查

勘、調查、消費者

意見調查、消費者

電話回訪等作業。 

(三)保單、續保通知、

催繳通知、停效通

知、年度繳費證明

單、其他與保險契

約權利義務履行及

放款業務有關之各

種表單、憑證之印

製、交寄、保存及

銷燬作業。 

(四)屬保險契約給付項

目之海外急難救助

三、保險業對於涉及依保險

法令規定得從事之業務

項目或客戶資訊之相關

作業委外，除法令另有

規定者，依其規定辦理

外，以下列事項範圍為

限： 

(一)資訊系統之資料登

錄、處理、輸出、

交寄，資訊系統之

開發、監控、維

護，及辦理業務涉

及資料處理之後勤

作業等。 

(二)保險契約有關之查

勘、調查、消費者

意見調查、消費者

電話回訪等作業。 

(三)保單、續保通知、

催繳通知、停效通

知、年度繳費證明

單、其他與保險契

約權利義務履行及

放款業務有關之各

種表單、憑證之印

製、交寄、保存及

銷燬作業。 

(四)屬保險契約給付項

目之海外急難救助

配合第一項第七款及第十二

款，於一百十三年七月三十

修正時已移列至同項第六款

及第十一款，爰修正第二項

引用款次。 



作業及道路救援。 

(五)保險費、保險單借

款本息、保險契約

其他相關款項或其

他放款業務本息之

收取作業。 

(六)應收債權催收作

業。 

(七)電子通路消費者服

務業務，包括電話

自動語音系統服

務、電話代接業

務、消費者電子郵

件之回覆與處理作

業及電子商務之相

關諮詢及協助。 

(八)委託土地登記或不

動產管理等事項，

及委託其他機構處

理因債權承受之擔

保品等事項。 

(九)車輛貸款逾期繳款

之尋車及車輛拍

賣，但不含拍賣底

價之決定。 

(十)不良債權之評價、

分類、組合及銷

售。但應於作業委

外契約中訂定受委

託機構參與作業委

外合約之工作人

員，於合約服務期

間或合約終止後一

定合理期間內，不

得從事與作業委外

事項有利益衝突之

工作或提供有利益

衝突之顧問或諮詢

服務。 

(十一)其他經主管機關核

定得委外之作業項

目。 

保險業辦理前項各

款作業委外除第六款及

作業及道路救援。 

(五)保險費、保險單借

款本息、保險契約

其他相關款項或其

他放款業務本息之

收取作業。 

(六)應收債權催收作

業。 

(七)電子通路消費者服

務業務，包括電話

自動語音系統服

務、電話代接業

務、消費者電子郵

件之回覆與處理作

業及電子商務之相

關諮詢及協助。 

(八)委託土地登記或不

動產管理等事項，

及委託其他機構處

理因債權承受之擔

保品等事項。 

(九)車輛貸款逾期繳款

之尋車及車輛拍

賣，但不含拍賣底

價之決定。 

(十)不良債權之評價、

分類、組合及銷

售。但應於作業委

外契約中訂定受委

託機構參與作業委

外合約之工作人

員，於合約服務期

間或合約終止後一

定合理期間內，不

得從事與作業委外

事項有利益衝突之

工作或提供有利益

衝突之顧問或諮詢

服務。 

(十一)其他經主管機關核

定得委外之作業項

目。 

保險業辦理前項各

款作業委外除第七款及



第十一款應分別依第十

點向主管機關申請核准

外，其餘各款作業委外

應依主管機關規定方

式，向主管機關或其指

定機構申報有關作業委

外項目、內容及範圍等

資料。 

第十二款應分別依第十

點向主管機關申請核准

外，其餘各款作業委外

應依主管機關規定方

式，向主管機關或其指

定機構申報有關作業委

外項目、內容及範圍等

資料。 

八、保險業作業委外，應依

據第四點第二項第六款

訂定內部控制原則及作

業程序，其內容至少應

包括下列事項： 

(一)訂定並執行作業委

外事項範圍之監督

管理作業程序。 

(二)前款作業程序應納

入保險業整體內部

控制及內部稽核制

度內執行。 

(三)辦理第三點第一項

第五款委託收取之

保險費、保險單借

款本息、保險契約

其他相關款項應依

下列規定辦理： 

1.委託收取汽車保險

保險費之受託機構

應於收取之日起一

個月內解繳至保險

公司。 

2.保險經紀人及保險

代理人應依保險經

紀人管理規則第四

十條第一項及保險

代理人管理規則第

四十條第一項規定

直接解繳保險公

司。 

3.保險業委託其他機

構代收款項範圍及

受委託機構之資格

條件，應遵循同業

公會訂定之自律規

八、保險業作業委外，應依

據第四點第二項第六款

訂定內部控制原則及作

業程序，其內容至少應

包括下列事項： 

(一)訂定並執行作業委

外事項範圍之監督

管理作業程序。 

(二)前款作業程序應納

入保險業整體內部

控制及內部稽核制

度內執行。 

(三)辦理第三點第一項

第六款委託收取之

保險費、保險單借

款本息、保險契約

其他相關款項應依

下列規定辦理： 

1.委託收取汽車保險

保險費之受託機構

應於收取之日起一

個月內解繳至保險

公司。 

2.保險經紀人及保險

代理人應依保險經

紀人管理規則第四

十條第一項及保險

代理人管理規則第

四十條第一項規定

直接解繳保險公

司。 

3.保險業委託其他機

構代收款項範圍及

受委託機構之資格

條件，應遵循同業

公會訂定之自律規

配合第三點第一項第六款於

一百十三年七月三十日修正

時已移列至同項第五款，爰

修正第三款引用款次。 



範辦理。 

(四)監督受委託機構內

部控制及內部稽核

制度之建立及執

行。 

(五)其他主管機關規定

之事項。 

範辦理。 

(四)監督受委託機構內

部控制及內部稽核

制度之建立及執

行。 

(五)其他主管機關規定

之事項。 

十、保險業辦理第三點第一

項第六款及第十一款其

他經主管機關核定事項

之委外，應檢附下列文

件向主管機關申請核

准： 

（一）依第四點第二項

訂定之作業委外內

部控制作業之處理

程序。 

（二）董（理）事會決

議之議事錄。但外

國保險業在臺分支

機構得由經其總機

構授權人員出具同

意書為之。 

（三）委外對營運之必

要性及適法性分

析、委外事項之風

險程度、重大性及

對營運及客戶影響

之評估情形、對受

委託機構盡職調查

情形及委外風險控

管措施。 

（四）作業流程。 

（五）法令遵循聲明

書。 

（六）受委託機構資格

條件審核表。 

（七）其他主管機關規

定之事項。 

保險業就第三點第

一項第十一款其他經主

管機關核定事項之委外

申請核准，並經主管機

關核定為得委外之作業

十、保險業辦理第三點第一

項第七款及第十二款其

他經主管機關核定事項

之委外，應檢附下列文

件向主管機關申請核

准： 

（一）依第四點第二項

訂定之作業委外內

部控制作業之處理

程序。 

（二）董（理）事會決

議之議事錄。但外

國保險業在臺分支

機構得由經其總機

構授權人員出具同

意書為之。 

（三）委外對營運之必

要性及適法性分

析、委外事項之風

險程度、重大性及

對營運及客戶影響

之評估情形、對受

委託機構盡職調查

情形及委外風險控

管措施。 

（四）作業流程。 

（五）法令遵循聲明

書。 

（六）受委託機構資格

條件審核表。 

（七）其他主管機關規

定之事項。 

保險業就第三點第

一項第十二款其他經主

管機關核定事項之委外

申請核准，並經主管機

關核定為得委外之作業

配合第三點第一項第七款及

第十二款，於一百十三年七

月三十日修正時已移列至同

項第六款及第十一款，爰修

正第一項及第二項引用款

次。 



項目後，其他保險業得

逕依作業委外內部控制

作業之處理程序辦理。 

保險業辦理應收債

權催收作業之委外，所

委託之催收程序行為樣

態、通知書函等應依中

華民國產物保險商業同

業公會及中華民國人壽

保險商業同業公會（以

下簡稱產壽險公會）報

主管機關備查之範本制

定，通知書函應經律師

審閱無違反本注意事項

及其他相關法令之虞，

並應送主管機關備查。 

項目後，其他保險業得

逕依作業委外內部控制

作業之處理程序辦理。 

保險業辦理應收債

權催收作業之委外，所

委託之催收程序行為樣

態、通知書函等應依中

華民國產物保險商業同

業公會及中華民國人壽

保險商業同業公會（以

下簡稱產壽險公會）報

主管機關備查之範本制

定，通知書函應經律師

審閱無違反本注意事項

及其他相關法令之虞，

並應送主管機關備查。 

 二十二、保險業作業委外，

如有未符本注意事項規

定事項，除本注意事項

另有規定外，應於本注

意事項發布施行起一年

內補正。 

一、本點刪除。 

二、中華民國一百十二年八

月十日修正發布之本注

意事項，已發布施行逾

一年，尚無規範自發布

施行起一年內補正之必

要，爰予刪除。 

 


